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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养老保险改革实施后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体的

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性别受益的不同，表现在覆盖面、享受条件、计发办法与待遇水平等规定

的变化上，性别差异被忽视，女性群体权益得不到相同的保障。这种结果根源于我国养老保险改革过

程中对效率的过度强调，它对性别公平产生了不利影响。建议在退休年龄、非正规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制度和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方面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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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nge of Benefits by Sex in the Course of the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LIU Xiu-hong
(School of Development，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carries out social gender analysis of the data on the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which
main part is urban employees pension reform，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the different benefits by sex in the
course of the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concludes that the gender difference is ignored and the women
benefits have not been ensured the same as the men，which can be shown at the changes of entering
condition，paying condition，the way of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reatment level.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the policy-makers have paid so excessive attention to economic efficiency that is not conductive to the
gender equity. The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ity and promote the
equ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result point. It suggests that the reform should be
made in retirement age，the old-age insuranc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s as well as the way of
distribution of pension.
Keywords: the old-age insurance; benefits by gender; gender equity ; efficiency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至今已过去 20 多年，养老保

险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参保者与受益者越来越多。改革的得失是学者关心的课题，但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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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文献看，鲜有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改革的每一步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由于男女两性在

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和退休年龄的不同，每一种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对男女两性都有可能出现不同

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对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几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及实施后的相关数据，

分析改革带来的性别受益变化，为将来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一、养老保险覆盖面改革中的性别受益变化

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仿效前苏联 “国家保险”模式形成的，是计

划经济的产物，其覆盖面基本上局限于国有企业职工，大集体企业参照 《劳动保护条例》执行。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现状，配合劳动制度的改革，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不断扩大。1986 年，国务院颁布的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暂行规定》第 26 条规定: 国家对劳

动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将劳动合同制工人纳入养老保险制度内。1997 年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制度覆盖面要逐步扩大

到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也要逐步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05 年 《国务院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进一步明确: 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

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为重点，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扩大覆盖面是养老保险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

成果。覆盖面的扩大有利于男女两性就业公平和退休后的老年生活保障。但是统计显示，养老保

险参保人员存在性别比例上的差异。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在 2000 年 12 月做的第二次

妇女地位调查显示，城镇全部在业者男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为 74. 5% ，女性为 66. 1% ，相差 8. 4
个百分点

［1］。由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①及农业劳动女性化现象②的存在，在全国范

围内，男女两性劳动者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差距会更大。
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性别差异与政策改革过程中扩面侧重点的变化有关。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

的扩大基本上遵循下列顺序: 国有企业 ( 公有制企业) ，城镇其他企业 ( 非公有制企业) ，城镇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 ( 非正规就业)。这个顺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它是

一种性别中立的政策，对男女两性劳动者在就业环境与就业形式上存在的性别差异没有足够的重

视，以至于在改革过程中女性群体不能享受同样的扩面利益。
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企业养老保险的改革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

［2］，重点集中在国有

企业及其职工身上。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量的职工下岗失业，女性下岗失业的比例远远高

于男性，她们的再就业比例也低于男性劳动者③，再就业后职业层次低，更多进入没有社会保险

的部门，如在社区就业或从事家庭服务业
［3］。女性劳动者在下岗失业与再就业过程中更易失去

原有的养老保险。
1997 年以后，扩面的重点是城镇所有企业的职工，包括城镇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等。这阶段的特点是将具有正式劳动关系的正规就业者纳入其中 ( 在我国一般称为单位就业

者)。正规就业一般意味着拥有较好的劳动环境和社会保障。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正

规就业中，无论男女，享有养老保险的比例都超过 80%。但是女性正规就业比例较男性少，而

且自 1995 年 后 呈 下 降 趋 势，2007 年 末， 女 性 正 规 就 业 人 员 只 占 所 有 正 规 就 业 人 员 比 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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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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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2008》显示，2007 年，全国约 7. 7 亿的从业人员中，参加基本养 老 保 险 的 人 数 约 为 1. 5 亿，参 加 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的人数约为 3000 万，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人数约为 4800 万。
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显示，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 为 82. 1% ，比 男 性 高 17. 4 个 百 分 点。而 兼 营 非 农 性 生 产 经 营
活动的男性为 35. 3% ，比女性高近 1 倍。
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显示，与 1990 年相比，城镇男女两性的在业率均有下降，但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下降幅度更大。其中
城镇 18 至 49 岁的中青年女性在业率比 1990 年降低了 16. 2 个百分点。在下岗、失业人员中女性占 56. 2% ，所占比重远高
于她们在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口中 37. 8% 的比例; 而再就业率，女性比男性低 21 个百分点。



37. 8% ，而男性则为 62. 2% ，比女性高近 24. 4 个百分点①。因此，按此次政策规定能够进入养

老保险覆盖范围的女性比例较男性低。
2005 年以后，相关部门将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纳入工作重点，这是对

非正规就业人群的扩面。由于更多的女性是非正规就业的，2000 年女性从业人员中采取非正规

就业的比例为 52. 12% ，超过了半数; 男性中非正规就业的则为 40. 12% ，女性采取非正规就业

的比男性高 12 个百分点
［4］，因此，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扩大至非正规就业人群本应该有利于妇

女群体。但从实施的结果看，这一目的并未达到。相关政策没有考虑到非正规就业方式中女性劳

动者的特点，直接影响了女性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女性灵活就业者占绝大多

数，她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收入低，不 但 对 于 正 规 就 业 者，即 使 是 相 对 于 灵 活 就 业 者 的 男

性，同样如此。根据第二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计算，在全部在业者中，男性的平均年收入

为 10043. 18 元，而女性仅为 6681. 35 元，是男性收入的 66. 53%。其中，在正式工中，男性平均

年收入为 9822. 72 元，女性为 7114. 09 元，是男性收入的 72. 42% ; 而在由临时工、钟点工和零

工及其他劳动者组 成 的 非 正 式 工 群 体 中，男 性 的 平 均 年 收 入 是 8534. 28 元，女 性 仅 有 5414. 77
元，仅为男性收入的 63. 45% ［5］。现行的规定中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过高，使得大多数女性灵活

就业者无法承担。《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 “城镇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

20% ，其中 8% 计入个人账户。”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而她们的收入只是

男性就业者的 53. 94% (5417. 77 元 /10043. 18 元) ，这和女性灵活就业者实际工资差距太大。缴

费费率为 20% ，相对于正规就业者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 28% ，比例降低了，但对于正规就业

者个人缴纳的 8% ，比例仍太高。当她们收入普遍过低，甚至不能保障日常生活时，这样的缴费

基数和缴费比例完全超出了她们的承受能力。不仅如此，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具有不稳定性、流

动性、短期性和非规范性的特点，女性劳动者由于承担生理上的生育与哺乳责任及照顾子女与老

人的任务使这些特点加重，她们更不能适应现在的建立在正规就业关系基础上的养老保险制度，

如关于缴费年限连续计算、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等方面的规定。女性灵活就业者人数众多，而现

行的针对灵活就业者的养老保险制度又不适应她们的特点，不利于她们的参保，大量的女性灵活

就业者不得不游离在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可以说，目前非正规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

女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条件改革中的性别受益变化

享受养老保险的资格条件一般包含: 年龄条件、缴费条件或工龄条件。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

中，年龄条件一直没有变化，退休年龄仍沿袭 20 世纪 50 年代的规定，即男干部和男 工 人 年 满

60 周岁，女干部 55 周岁，女工人 50 周岁，特殊工作岗位另有规定。退休年龄男女不同，这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唯一带有性别差异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当时被认为是对女性的照顾，因为当

时女性就业层次相对较低，多子女家庭中妇女承担更繁重的家务。早退休意味着女性更少承担社

会义务，更早享受退休养老的权利。这种规定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现今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

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50 岁左右上升到 2005 年的 73. 0 岁。而且女性预期

寿命 (74. 0 岁) 高过男性 (71. 0 岁)②。尤其是养老保险的改革使养老金的水平与缴费年限密切

相关，退休年龄过低严重影响女性的养老金水平。近些年退休年龄问题因女干部群体的呼吁而引

起社会的关注，人大代表及妇女组织曾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修改现行退休年龄的议案，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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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来源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在我国统计中，城镇正规就业人员一般称其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 站 《2009 年 中 国 卫 生 统 计 纲 要》，http: / / www. moh. gov. cn / publicfiles / business / htmlfiles /
zwgkzt / ptjty / digest2009 /T5 / sheet005. htm



案最终没有被列入立法计划。这也反映了性别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性别主流

化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但从国外的经验与未来我国养老保险的发展趋势看，退休年龄的改革势在

必行。
养老保险的缴费条件或工龄条件考虑的是劳动者对社会或养老保险基金所做的贡献。按照社

会保险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享受养老金之前必须尽过规定的义务。在养老保险改革之前，

我国传统的退休养老制度的限制条件是工龄。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

法》和 《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

干部退休条件之一是参加革命工作年限满十年;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的工人，是连续工龄满十年。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是终身的、固定的劳动关系，这种条件男

女劳动者都易达到。1995 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开始改变享

受养老保险的资格条件，将工龄条件改为缴费条件。1997 年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规定，新参保人员必须缴费累计满十五年才能享受基本养老金

的待遇。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十五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

次性支付给本人。
缴费条件的变化是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顺应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改革的内在要求，改变了劳动者单纯依靠国家养老的观念，决定着劳动

者享受养老保险权利的资格。从性别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对女性劳动者群体影响更大。以下是导

致女性劳动者劳动关系不稳定，相比男性劳动者更难满足缴费 15 年的因素。客观方面: 与传统

的统包统分、终生就业的固定就业关系相比，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后，女性劳动者更容易被企业辞

退而下岗失业，在重新就业时更易遭受性别歧视。主观方面: 女性因具有怀孕、生育、哺乳等生

理特点及社会观念赋予的照顾者角色，在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女性更易被迫选择退出职场

而照顾家庭，形成职业中断期。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的女性灵活就业者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她们一

旦不能满足 15 年的缴费条件，退休后就只能得到一次性个人账户养老金，失去单位为其缴费而

形成的基础养老金。

三、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和待遇水平改革中的性别受益变化

1978 年 6 月 2 日，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 《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中规定，干部和工人退休费的标准根据参加工作的时期和工作年限的不同而

有所差别，离休干部为本人标准工资的 90% ～ 80% ，退休干部为 75% ～ 60%。由于当时劳动者

的主要收入是工资，而且工资普遍不高，因此，老人退休后收入性别差异不大。而且我国当时养

老金的替代率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很高的，有利于当时环境下老年人的生活。
1995 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 国发 ［1995］ 年 6 号) 开

始改变养老保险金的计发办法，1997 年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决定》 ( 国发 ［1997］26 号) 中加以确认。2005 年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决定》 ( 国发 ［2005］38 号) 做了比较重要的调整，适用到现在。1997 年确定养老保险待

遇由两个部分构成，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按照职工退休前一年社会平均工

资的 20% 从 社 会 统 筹 部 分 支 付。个 人 账 户 养 老 金 则 根 据 个 人 账 户 积 累 额 除 以 120 个 月 计 发。
2005 年调整以后，基础养老金与缴费时间挂钩，每缴费一年，按照指数化个人平均工资和社会

平均工资平均值的 1% 增发，上不封顶。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改为个人账户积累额除以实

际的计发月数，实际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

因素确定。学术界对这次调整的研究认为，调整后的养老金的激励效果十分显著，分配效应尤其

是个人账户的分配效应减弱
［6］。从性别视角分析，这种计发方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养老金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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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它涉及以下因素: 个人平均工资、缴费时间和本人退休年龄，而这三项都有性别差异，均

不利于女性劳动者。

首先，关于基础养老金中的个人平均工资。一般和缴费有关的社会保险，其待遇都与个人在

职时的工资收入相关，缴费多、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贡献大，则待遇水平高。但社会保险也体现了

保障性原则，即保障参保者的基本生活，尤其是低收入参保者的生活，这与商业保险通过精算得

到的支付待遇不同。关于基础养老金的计发，1997 年的规定只与社会平均工资有关，与个人缴

费工资无关，参保者无论个人收入多少，得到的基础养老金是相同的，基本养老金数量的差异只

体现在个人账户养老金中，这有利于低收入者的晚年保障。2005 年的规定增加了和个人平均工

资相关的因素。这使基础养老金的个人差异变大。由于女性群体的收入普遍比男性低①，这种规

定无疑将会进一步拉大基础养老金的性别差距。

其次，关于缴费时间。1997 年政策只规定了享受条件的最低年限，达到最低年限的劳动者

可以享受本统筹区域相同的基础养老金。2005 年政策将缴费时间纳入了基础养老金的计算发放

中，劳动者每多缴费一年，则按照指数化个人平均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平均值增加一个百分

点。这样实际缴费年限成为决定养老金多少的一个重要变量。劳动者在工作时多缴费，退休后则

多享受养老金。政策的激励机制明显，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但是它实施的结果必然有性

别差异。女性退休年龄早，尤其是女职工退休年龄比男职工至少早 5 年，这使女性劳动者群体的

缴费时间必然少于男性劳动者群体，使女性劳动者群体退休后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都

少于男性劳动者群体。

最后，关于退休年龄。1997 年政策规定，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个人账户积累额除

以 120 个月。调整后的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个人账户积累额除以实际的计发月数，实际计发月数

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这使养老金的计发

办法中，退休年龄成为除缴费外重要的因素。我国的退休年龄男女不同，女性比男性早 5 年退

休。女性退休越早，其养老金发放计发月数越大，其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水平越低。即使是缴费

额相同的情况下，女性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也大大低于男性。

综上所述，新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增添的个人平均工资、缴费年限和本人退休年龄三个因素，

拉大了两性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差距。在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完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

的替代率不足 50% 的情况下②，两性养老金的待遇水平差距将不利于低收入老年妇女的基本生活

保障。

四、从性别角度对公平与效率的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在覆盖面、资格条件、计发办法和待遇

水平方面都存在两性受益不同的情况，并最终产生不利于两性平等的后果。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

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并与我国政策制定者对公平和效率关系认识的局限有关。因为

养老保险改革最初只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进行的，相对于社会公平，人们更加关注经

济效率，认为效率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达到真正公平的桥梁
［7］。而且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急

于改变计划经济中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又受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当时西方福利国

家社会保障危机的警示，因此在养老保险领域中，提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8］。这

种观点影响了养老保险改革初期政策的制定。1998 年以后，由于效率优先与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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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显示，1999 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是男性收入的 70. 1% ; 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
女性收入是男性的 59.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统计数据，2007 年底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为 925 元，而当年职工月人均工资为 2077. 7 元，由此
可推算出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 44. 5% 左右。



的倾向给社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遗症，人们逐渐对公平与效率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经济发展和国

力的增强提供了财力支持，社会保障逐渐恢复对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并在某些政策上体现出

来，如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等。但在养老保险改革中公平的价值没有

受到重视。为解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空账压力，改革将效率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

基础养老金的发放上增加了激励机制。改革强化了个人账户的效率，使个人账户的分配效率减

弱，结果拉大了劳动者之间基本养老金支付水平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贫富差距
［9］。这种

对效率的重视对女性劳动者影响较大，尤其是对收入低、寿命长和退休早的女性，其结果是加剧

了退休者在经济上的性别不平等。可以说，养老保险改革中对效率的过度强调是养老保险领域中

性别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因此，目前养老保险领域里亟须加强对公平和效率的反思，恢复养老保险对公平价值 ( 包

含性别公平) 的追求。因为在养老保险领域，“公平、正义、共享……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理

念。公平的理念要求所有国民的养老保 障 权 益 都 能 得 到 实 现，以 维 护 起 点 公 平，要 求 将 群 体 之

间、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待遇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实现代际责任的公平分配，以促进结果公

平”［10］。很多人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相对的，注重公平就会必然损害效率，但我们认为，公平和效

率的对立关系放在社会保障领域时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 “天然

地追求公平，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这一制度本质的体现，而效率则是帮助实

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而且，社会保障的效率并不等同于单纯的经济效益，它分宏观效率和

微观效率两个层次。“社会保障的宏观效率，应当是这一制度可以创造的经济效能、政治效能、
社会效能和伦理道德效应的总和; 社会保障的微观效率，则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在管理与运行中的

效率……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追求宏观效率，同时努力提高微观效率，但提高微观效率时不能损害

宏观效率……。［11］”女性在人口再生产领域，在家庭领域对社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贡献是

不能够用微观经济数据来测量的。在劳动领域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导致男女经济地位有所差异，

社会保障领域应当弥补这种差距。在养老保险领域重视并促进两性平等，不但有利于社会公平价

值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宏观效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和谐的发展。
养老保险中的公平所包含的性别公平，应体现在以下内容: 一是促进男女两性参保的起点公

平。在制度的安排上使男女两性的养老保险权益都能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在扩大覆盖面时考虑政

策可能对两性不同的影响，在实施过程考虑具体的性别参保率的差异。二是促进男女两性受益的

结果公平。这就要求养老金的计算不能完全追求效率，而应将两性劳动者之间基本养老金支付水

平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劳动领域，由于社会观念认为女性承担生育的重任和家务劳

动，她们在就业上遭受就业歧视、职业隔离等不公正，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劳动者。养老保险作为

追求公平的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减少就业不公平在养老金水平上的影响，保障女性的晚

年生活，减少老年女性的贫困程度。

五、政策建议

为保障养老保险领域中性别公平原则的实现，促进男女两性参保的起点公平和受益的结果公

平，提出如下建议。
1. 改革退休年龄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退休年龄是决定养老金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使得

男女职工退休之前的收入差距在退休后进一步扩大
［12］，直接影响女性的养老金水平。建议政府

部门尽早将退休年龄的改革纳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综合考虑之中。考虑到我国的退休年龄在世

界范围内偏低，笔者认为，具体改革可分为两步走，从现在开始到 2020 年，将女职工的退休年

龄提高到 55 岁; 从 2020 到 2050 年，逐步将所有女性劳动者退休年龄从 55 岁提高到 65 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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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由于行业和地区差异的存在，在延长退休年龄的同时，可以允

许一定的弹性，适当地给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一定的选择余地。
2. 完善非正规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

影响女性养老保险参保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就业的 “非正规化”。随着正规就业劳动者

比例不断下降，非正规就业劳动者、自我雇用者逐渐增多，国家应当在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框架内，设计适合这些人群的养老保险。相比现行的制度，参保缴费政策应更加灵活; 由于就业

岗位与收入的不稳定，可设计养老金权益分段累计机制
［13］。对于缴费能力不足的灵活就业人员，

应当降低缴费门槛，提高政府补贴来鼓励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对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

收入较高的群体，可以从自愿参保逐步过渡到强制参保。
3. 改革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办法，使之更符合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

鉴于我国养老金计算发放办法的改革带来的男女两性养老金差距的扩大
［14］，建议恢复我国

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即社会统筹部分体现社会保险的社

会共济性，注重社会公平。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有利于调动个人投保的积极性，注重的是效

率。取消社会统筹部分与缴费时间、个人平均工资相关联的因素，使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仅代

表参保者在满足资格条件的前提下，能够享受的养老保险权益，而将激励机制仅体现在个人账

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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